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3 頁

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程靖惠

電話：06-2991111分機8320

電子信箱：zara100@mail.tainan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新營區新營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5月6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課(二)字第109053679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六 (0536793A00_ATTCH1.pdf、0536793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有關專任教師經學校依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3款規定予

以解聘，且議決1年不得聘任為教師，嗣後學校以該師另

涉其他類此行為再為議決1年不得聘任為教師之執行疑

義，請依教育部函示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以下簡稱國教署)109年4月

28日臺教國署人字第1090046324號函辦理。

二、查教師法第14條規定：「(第1項)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

之一者外，不得解聘、停聘或不續聘：……十三、行為違

反相關法令，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。……（第2項）教師有

……；其有第十三款規定之情事，經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決

解聘或不續聘者，除情節重大者外，應併審酌案件情節，

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為教師，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

核准。」同法施行細則第16條規定，解聘指教師在聘約存

續期間，經服務學校依規定程序，終止聘約。

三、復查教育部101年5月21日臺人(二)字第1010076271A號函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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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以，學校依教師法第14條之1第2項規定，暫時繼續聘任

教師，其暫時繼續聘任之聘期，應自前次聘約期滿之次日

起至該教師解聘、停聘、不續聘案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

准並由學校以書面通知送達當事人之日止。是以，解聘或

不續聘生效日應為書面送達當事人之次日，並自同日起於

該議決期間內不得聘任為教師；至於不得聘任為教師截止

日，係為教師評審委員會(以下簡稱教評會)所議決之期間

屆滿日。

四、據上，參酌行政罰法第25條：「數行為違反同一或不同行

政法上義務之規定者，分別處罰之。」及公務員懲戒判決

執行辦法第12條：「公務員因不同行為，受二以上之懲戒

處分者，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，分別執行之。」等相關規

定，基於維護校園安全及學生學習權益，並避免造成執行

上歧異，且教評會就教師違失行為，應審酌相關事證，就

個案具體事實依教師法規定為適當之議決，爰所詢教師經

教評會決議解聘且議決1年不得聘任為教師期間，另涉其他

違失行為，復經教評會審酌個案具體事實後，再為議決1年

不得聘任為教師，其不得聘任為教師之生效日及期間屆滿

日，前後2次之執行應分別依前開規定計算，惟不得聘任之

期間重疊者，應於第1次不得聘任期間屆滿後，再另行計算

第2次不得聘任期間。

五、另查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11條第1項規定

略以：「兼任、代課及代理教師在聘約有效期間內……，

其有第十三款規定之情事，除情節重大者外，教師評審委

員會應併審酌案件情節，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為教

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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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，並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，予以解聘。」；

兼任、代課及代理教師如有違反教師法規定，應予以2次以

上處分時，其執行期間準用上開規定辦理。

六、檢附教育部原函影本、國教署原函影本各1份(如附件)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(含完全中學)、臺南市

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中學

副本：本局課程發展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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